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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在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四、风险因素”部分，详细描述了公司经营

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内容。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23〕61

号）《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证监会公告〔2023〕63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视同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公司2023年度以现

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股份回购，回购金额为22,001,516.08元，占公司本报告期可

分配利润的51.99%。 

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鉴于公司2023年度已实施现金回购且公司尚处于成长阶段有重大资

金支出安排，2023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中自科技 688737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龚文旭 朱敏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古楠街88号 成都市高新区古楠街88号 

电话 028-87869490 028-87869490 

电子信箱 zzq@sinocat.com.cn zzq@sinocat.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 主要业务介绍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新材料、新能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移动污染源

（机动车、非道路机械、船舶等）尾气处理催化剂领域的少数主要国产厂商之一，同时，依托公

司现有环保催化剂技术优势和成熟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优势积极向储能与动力电池市场、工业催

化剂和氢燃料电池电催化剂拓展。 

公司通过近 19 年的长期研发，突破外资环保催化剂巨头的技术垄断，掌握了高性能稀土储氧

材料技术、耐高温高比表面材料技术、贵金属高分散高稳定技术、先进涂覆技术等环保催化材料

从配方到工艺的全套核心技术，是拥有国六汽车尾气处理催化剂技术和产品的少数国产厂商之一。 

2、 主要产品介绍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类型的分类情况如下： 

（1）内燃机尾气净化催化剂 

公司目前的主要产品是应用于各类汽油车、柴油机、天然气车、摩托车和船舶的内燃机尾气

净化催化剂，以催化单元的形式或将催化单元及其他器件封装于金属外壳中后以封装成品的形式

进行产品销售。 

（2）其他产品 

公司产品还包括储能与动力电池、氢燃料电池电催化剂和工业 VOCs 催化剂。 



 

(二) 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的原材料主要包含贵金属、载体、稀土材料和其他化学原料、封装材料等，针对上

述主要原材料，公司与两家以上的供应商保持长期合作以确保原材料的长期稳定供应。公司主要

采取“以产定购”的采购管理模式，根据销售订单与生产计划，结合安全库存等因素制定采购计

划。对于贵金属，公司通常与合格供应商签订长期采购框架协议，约定权利义务、定价规则等合

同基本条款，通过询价、比价进行采购，并按实际采购量进行结算。对于载体，公司根据各款产

品对应的环保公告要求进行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生产管理模式。公司催化单元的生产，主要为对贵金属、稀

土、氧化铝等原材料进行改性处理后，按照各产品配方，主要通过制浆系统将各种材料进行自动

精准称量后予以充分混合制得催化剂浆料，之后定量涂覆在载体内壁；公司物料流转执行先进先

出原则，按照工艺生产流程顺序流动，通过二维码追溯系统和 ERP 系统对各工序物料流转进行管

控。 

3、销售模式 

（1）新车/机配套 

公司产品以对发动机厂、整车厂的配套销售为主，均为直销模式，直接向发动机厂、整车厂

进行市场拓展。 

公司通常与客户签订长期采购框架协议，原则上确定销售产品类型、结算方式、质量保证违

约责任等条款。在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公司根据客户日常的采购计划及实际订单进行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产品完成生产后，公司根据客户要求运输至其仓库或其指定的封装厂、第三方物流仓库。

报告期内，公司客户主要采用“入库结算”与“上线结算”两种模式，其中商用车客户以入库结

算为主，乘用车客户以上线结算为主。 

公司的销售定价采用行业通行的“组成价格”，贵金属、载体及涂层分别协商定价，组合产生

最终成交价。 

贵金属的具体定价方式包括“指定未来时点价”和“指定时段平均价”，经与客户协商，公司

对国六天然气车采用“指定未来时点价”或“指定当月平均价”，可有效规避贵金属价格波动风险；

汽油车（含摩托车）采用“指定（过去）时段平均价”，指定（过去）时段为上月；柴油机（除

SCR，其不含贵金属）产品采用“指定未来时点价”和“指定（过去）时段平均价”，指定（过去）

时段为上月或上一季度。 

载体是尾气处理催化剂的关键部件，纳入机动车型式检验公告，因此下游的发动机厂、整车

厂通常指定载体供应商并参与定价谈判，催化剂厂商可在三方协商的价格基础上收取一定比例的

管理费。“涂层”是机动车型式检验公告中对催化剂生产企业核心工艺的通用简称，采用“成本加

成”和“市场竞价”相结合的定价模式。 

（2）在用车改造 

公司针对在用车改造市场销售渠道和客户类型的不同特点，分别采用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

直销模式下，公司通过各地政府机构或企业集团的招投标程序后，直接服务于油田、机场、港口、



物流公司、建筑公司等企业和自然人车主，公司针对不同车型订制开发尾气处理产品，并委托第

三方专业机构负责安装、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此外，公司还直接销售给汽车修理厂等终端消费

场所。经销模式下，公司对经销商均为买断式销售，并由经销商负责售后服务。报告期内公司的

在用车改造业务直销为主、经销为辅。 

（3）储能与动力电池 

公司储能与动力电池产品针对客户和目标市场的不同特点，分别采用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 

4、研发模式 

公司采取自主研发为主、产学研用及合作研发为辅的研发模式，建立自主研发机构与共建研

发机构相结合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公司以关键催化材料和催化剂技术开发作为企业的基础研发

方向，结合环保催化剂行业技术和尾气排放法规的发展趋势制定公司技术创新战略，以市场和客

户需求为导向开发各系列催化剂产品并实现产业化。 

公司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主要分为平台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两个阶段。在平台技术研究阶段，

公司通过对前沿技术和排放标准的前期规划研究，制定催化剂技术路线和核心产品方案；在产品

开发阶段，公司在平台技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下游发动机厂、整车厂的需求进行适应性集

成产品应用匹配开发，确保最终产品能够与下游客户产品进行良好配套，达到相关性能要求。 

公司充分发挥自身技术研发优势，与相关合作研发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明确界定各方的权利、义

务，并对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归属进行约定。 

5、生产工艺与流程 

（1）催化材料生产工艺流程 

催化材料生产主要包括以下流程：首先将各类原材料通过反应釜搅拌溶解，之后将溶解好的

盐、碱溶液通过各自装置雾化后进行中和反应，通过反应釜升温使中和反应后的原料处于特定温

度下，并控制反应时间以保证原料结晶成型。此后，通过压滤的方式将结晶后的原料以滤饼形式

滤出且通入去离子水去除过量的氨，再通过球磨形式将其分散。经分散后的浆料继续通过雾化方

式去除水分，材料初步成型为粉状，并通过干燥器去除粉料中剩余的水分。最终，粉料经特定温

度、时间、通气量的焙烧过程后分解、定型为稳定的催化材料。 

（2）催化单元生产工艺流程 

催化单元生产主要包括以下流程：将不同组分的材料及助剂等原材料将通过研磨装置进行混

合、分散，并进行稳定反应，制备成浆料。上述浆料将通过涂覆装置定量、均匀地涂覆到蜂窝陶

瓷载体孔道内壁。此后，经涂覆好的催化单元需进入连续干燥炉内，通过特定温度、时间长度的

干燥过程去除催化剂涂层中多余的水分。最后将干燥完成的催化单元进行焙烧，通过高温分解掉

盐溶液的结晶物，至此制造为稳定的催化单元。 

（3）封装成品生产工艺流程 

催化剂封装成品的生产主要包括以下流程：首先按零件工艺图要求对原材料进行激光切割与

卷圆成形，经焊接、弯管、切管后成为筒体。此后，利用压装机将催化单元、衬垫等压装进上述

筒体，通过焊接变位器或焊接机器人焊接后将上述部件组合并完成零部件安装，形成装配总成。

之后对上述装配总成进行气密性检测与符合性检测，通过检测的总成即进行产品标识并包装入库。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C26 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公

司属于“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所处行业属于“3 新材料产业”之“3.2 先进有

色金属材料”之“3.2.7 稀土新材料制造”之“3.2.7.3 稀土催化材料制造”，该细分行业对应重点

产品及服务包括“机动车尾气净化催化剂”产品。 

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第四条中的“新材料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领域。 

2.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机动车尾气处理催化剂的性能和性价比要求不断提高 

随着全球范围内对大气污染治理重视度的不断加强，尾气排放标准持续升级并逐步向“零排

放”的目标迈进，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限值不断降低的同时排放标准所限制的污染物种类不断增加。

目前，国六排放标准相较国五排放标准已新增了颗粒物数量（PN）、氨气（NH3）、氧化亚氮（N2O）

等污染物的排放限值要求，未来将推出的欧七排放标准、国七排放标准亦可能新增甲醛（HCHO）、

乙醛（C2H4O）等污染物的排放限值要求。 

尾气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要求尾气处理催化剂的性能不断提升，亦将导致尾气处理催化剂

的用量增加，提高车辆的制造成本。随着汽车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下游厂商对尾气处理催化剂

的性价比要求不断提升。在此情况下，催化剂厂商需持续进行关键催化材料的研发，通过开发新

催化材料或研制新配方以提高催化剂的催化效率，满足不断降低的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和不断新

增的限制污染物种类，同时进一步提升催化剂的活性和耐久性，以降低催化剂中的贵金属用量，

从而降低催化剂的成本。 

（2）“新型储能”迎来发展“黄金时代” 

2023 年是中国储能发展波澜壮阔的一年。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CNESA）不完全统计，

2023 年中国新增投运新型储能项目装机规模 21.5 吉瓦/46.6 吉瓦时，是 2022 年新增投运规模的 3

倍，并首次超过抽水蓄能新增投运近 4 倍之多。截至 2023 年年底，我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超

过 3000 万千瓦，年内新增装机超过 22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260%，近 10 倍于“十三五”末期，发

展动能强劲。 

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储能技术正朝着高安全性、长循环寿命、低成本、高能量密度方向迈

进。电化学储能凭借建设周期短、地理位置限制小、成本持续下降等优势，正逐步成为装机主流。

不同的电化学储能技术由于各具优势将形成互补发展。锂离子电池在供电可靠性、电网稳定性、

削峰填谷等场景需求表现优异，在电源侧、电网侧均有较好应用，已经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

受锂电池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制约，钠离子电池资源优势逐渐显现，未来有望与锂离子电池形

成互补。随着上游原材料整体价格回归到“平价时代”，大容量锂电池和集成性更强的储能系统还

有进一步降低成本的可能，以锂电储能为代表的新型储能经济性将愈发凸显，以“可再生能源+

锂电储能”双轮驱动的新型储能市场增速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新型储能”迎来发展“黄金时代”。 

（3）燃料电池电催化剂需求不断上升 



氢燃料电池电堆是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动机的核心部件，氢燃料电池电催化剂则是电堆的核心

部件，主要由碳载体和铂或铂合金组成，起到催化电池内化学反应的作用。根据美国能源部测算，

当氢燃料电池电堆年出货量 50 万台时，电催化剂成本将占电堆生产成本的 41%，显著高于电堆

的其他部件。目前我国氢燃料电池电催化剂主要依赖进口，庄信万丰和日本田中贵金属等外国环

保催化剂厂商的技术和产品优势显著，国产替代空间广阔。 

与尾气处理催化剂类似，燃料电池电催化剂的主要技术目标亦是提升贵金属的分散度、利用

率和稳定性，在提高发电效率的同时减少贵金属用量以降低电催化剂使用成本。近年来，我国燃

料电池汽车销量增长迅速，按照 2022 年发布的“氢能源发电中长期计划(2021~2035 年)”，到 2025

年，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将提高到 5 万辆。其中，京津冀、上海、广东、河北、河南 5 个城市

群将在 2025 年实现超过 3 万辆燃料电池汽车的应用推广。在此背景下，高性能、长寿命的燃料电

池电催化剂的需求不断上升，高活性、高耐久性催化剂技术已成为我国氢能燃料电池汽车需重点

攻克的关键瓶颈技术。 

（4）工业 VOCs 市场持续发展 

国家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在 VOCs 排放控制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和行动计划，旨在建立健全 VOCs 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并实现 VOCs 排放量的下降目标。《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等多项措施针对 VOCs 治理的薄弱环节进行了直接干预，这些措施有

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治理水平。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 年中国 VOCS 治理行业市场研

究报告》，预计 2023 年国内 VOCs 治理市场规模将达到 435 亿元。预计到 2030 年，全球 VOCs

治理市场规模将超过 1700 亿元。这一增长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对 VOCs 治理日益重视的态度以及相

关法规和政策的推动。随着 VOCs 治理市场的高速增长，公司工业 VOCs 催化剂的需求也将大幅

提升。 

 

3.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是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内燃机排放后处理催化剂工作组（WG15）组长单位、移动源污染排放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理事单位及其排放后处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环

境保护产业协会理事单位及其机动车污染防治专委会（CVEC）副主任委员单位、国际氢能委员

会成员单位；承担尾气处理催化剂和氢燃料电池电催化剂相关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稀土稀有金属新材料研发和产业化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

大科研项目共 12 项，其中“十三五”和“十四五”各 3 项；获得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

科技进步一等奖 5 项；主持或参与制修订相关行业标准 21 项，公司是我国环保催化剂领域的领先

企业。 

 

4.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国六排放标准 6b 阶段已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与国六 a 相比，国六 b

的排放标准要求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非甲烷烃、氮氧化合物、PM 颗粒物质量和 PN 颗粒数等

进一步减少，其中碳氢化合物、非甲烷总烃较国六 a 降低约 50%，除此之外，国六 b 标准对车辆

的蒸发排放也有更加严格的控制，对燃料的品质也有更高的要求，检测方法也更加精准，适用范



围更广，被称为“史上最严”汽车排放法规。 

更严的排放标准，对催化材料和催化剂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从乘用车的发展趋势看，为

助力国家双碳战略的实现，混合动力汽车已成为各大车企的研究重点，混动汽车已经成为新能源

汽车市场增长得新动力。为满足市场需求，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混合动力汽车尾气排放特性进

行催化剂的应用匹配技术研究，已开发出具有低贵金属用量和高性价比的优势的混合动车尾气净

化催化剂，已经国内主流车企验证并实现批量交付。随着国六排放标准的全面实施以及下一阶段

排放标准的进一步加严，预计行业将加速淘汰升级，叠加国产替代的加速推进，国产环保催化剂

厂商的市场空间亦将进一步打开。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2,646,866,461.26 2,134,642,458.79 24.00 2,287,378,064.2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84,857,865.80 1,864,540,751.14 1.09 1,977,623,952.43 

营业收入 1,544,081,894.61 447,470,475.77 245.07 962,240,014.3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2,318,630.74 -87,272,708.49 不适用 10,409,161.5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350,767.25 -128,016,712.01 不适用 -17,910,381.6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0,852,743.85 -53,834,262.80 不适用 207,274,391.0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26 -4.54 不适用 1.3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5 -1.01 不适用 0.1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5 -1.01 不适用 0.15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例

（%） 

    
减少15.11个百

分点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65,265,859.02 419,765,144.52 438,677,400.94 420,373,49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85,549.45 14,420,906.27 12,239,684.97 9,472,49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50,368.73 7,197,629.08 4,388,344.68 -1,285,575.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6,529,262.31 -79,035,126.99 -56,786,663.98 -48,501,690.5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4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24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陈启章 11,145,344 39,008,704 32.44 39,008,704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银鞍岭英 2,242,167 7,847,585 6.53 0   无 0 其他 



陈耀强 992,000 3,472,000 2.89 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陈翠容 827,553 2,896,437 2.41 2,896,437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圣诺投资 757,359 2,650,756 2.20 2,650,756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罗华金 724,360 2,535,260 2.11 2,535,260 

  

无 0 

境 内

自 然

人 

申万宏源证券－

中信银行－申万

宏源中自科技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

略配售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510,687 1,787,405 1.49 0 

  

无 0 其他 

圣诺开特 480,000 1,680,000 1.40 1,680,00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诺

安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629,246 1,629,246 1.35 0 

  

无   其他 

青英投资 1,275,635 1,275,635 1.06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已知前十大股东中，陈启章与罗华金、陈

翠容、陈翠仙及圣诺投资、圣诺开特为一致行

动人关系，银鞍岭英与盈鞍众骅为一致行动人

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44,081,894.61 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 245.07%，主要原

因是受我国商用车市场特别是天然气重卡市场的爆发、乘用车大客户的批量供货、柴油非道路国

四和轻型车国六 b 排放法规的全面实施影响，公司内燃机尾气净化催化剂各主要产品营业收入均

实现大幅增长，叠加公司新业务的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营业成本随

收入上升相应上升 221.91%，为 1,360,112,464.83 元。 

报告期内发生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研发费用分别为 46,147,141.93 元、

40,633,894.77 元、1,537,116.74 元和 81,145,647.51 元，销售费用较上年度增加 32.09%，研发费用

较上年减少 8.28%。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60,852,743.85 元，较上年同期净流出大幅增加，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订单和产销量大幅增加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和销售收款存在收款账期导

致收款延后影响。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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